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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4〕250号
────────────────────────

关于对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实际控制人俞发祥和有关责任人

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简称：祥源文旅，A

股证券代码：600576；

俞发祥，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 衡，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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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

陈亚文，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

徐中平，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董事；

赖志林，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代总裁；

高朝晖，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副总裁；

孙东洋，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裁、董事。

一、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46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查明的相关事实，浙江祥源文旅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源文旅或者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发祥在

信息披露、规范运作方面，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

下违规行为。

（一）关联关系情况

2017 年 8 月至今，俞发祥为祥源文旅的实际控制人。2002

年 4月至今，俞发祥为祥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

某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并通过祥某控股实际控制上海枫某商务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枫某）、长沙友某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友某）、合肥途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肥途某）、合肥图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

图某）、上海某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安置业）、上海某毅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毅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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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祥源文旅未按规定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

2022 年，俞发祥指示祥源文旅以购买资产预先支付意向金

和保证金的形式，套出资金提供给祥某控股等俞发祥控制的公

司使用，并指派祥某控股时任财务总监俞红华、祥源文旅时任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董事长王衡和时任助理总裁、监事陈亚

文具体经办。

1. 2022 年 3 月 3 日，祥源文旅与安某国际渡假乐园（丹某

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某国际）、广东省仁化丹某山索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丹某山索道）签订意向协议，约定祥源文旅拟

受让安某国际持有的丹某山索道 100%股权，并约定上海枫某的

银行账户为 5000 万意向金的收款账户。2022 年 3 月 18 日，祥

源文旅将 5,000万元收购意向金转入上海枫某账户，后经合肥图

某、合肥途某转入祥某控股，最终被某安置业和某毅置业使

用。2022年 4月 22日，祥源文旅与安某国际、丹某山索道签订

《解除协议书》。2022 年 4 月 29日，祥源文旅收到上海枫某退

回的 5,000万元。

2. 2022年 6月 21日，祥源文旅与三亚某源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亚某源）、三亚某海船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某海船务）签订意向协议，约定祥源文旅拟受让三亚某源持有

的某海船务 50.99%股权，并约定长沙友某的银行账户为 6,000

万元意向金和 1.5亿元涉密保证金的收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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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 6月 29日，祥源文旅将 6,000万元意向金转入

长沙友某账户，后经合肥图某转入某安置业，最终被某安置业

使用。2022年 12月 2日，祥源文旅与三亚某源、某海船务签订

《终止协议》。2022年 12月 29日，祥源文旅收到长沙友某退回

的 6,000万元。

（2）2022年 7月 11日，祥源文旅将 1.5亿元涉密保证金转

入长沙友某账户，后经合肥图某转入祥某控股，最终被祥某控

股使用。2022 年 7 月 15 日，祥源文旅收到长沙友某退回的 1.5

亿元。

（3）2022年 7月 22日，祥源文旅再次将 1.5亿元涉密保证

金转入长沙友某账户，后经合肥图某转入祥某控股，最终被祥

某控股使用。2022年 9月 30日，祥源文旅收到长沙友某退回的

1.5亿元。

上述行为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022年 1—6月，累计发生额为 1.1亿元，6月底余额为 6,000万

元；2022年全年累计发生额 4.1亿元，2022年底余额为 0亿元，

2022 年上半年和全年发生额占公司当期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0.47%和 15.15%。截至 2022年 12月 29日，被占用资金本金全

部归还。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祥源文旅未按规定及

时披露，亦未在 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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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源文旅发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

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事项，亦未在 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

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及

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项，《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第五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

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4条、第 2.1.1条、第

2.1.6条、第 2.1.7条等有关规定。

俞发祥作为祥源文旅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公司实施案涉

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第三条，《股票上市规则》第 1.4 条、第

4.5.1 条、第 4.5.2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第 4.1.1条、第 4.2.4条、第 4.3.1条等有

关规定。

责任人方面，根据《决定书》认定，王衡作为公司时任董事

长、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具体经办资金占用事项，未能保证公

司依法及时披露信息，未能保证公司 2022年半年报、2022年年

报真实、准确、完整，是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陈亚文作为公司时任监事，具体经办资金占用事项，未能保

证公司依法及时披露信息，未能保证 2022年年报真实、准确、

完整，是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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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平作为公司时任财务总监、董事，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工

作，在 2022年年报披露前已知悉部分案涉事项，未能保证公司

依法及时披露信息，未能保证 2022年年报真实、准确、完整，

是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赖志林作为公司时任董事长兼代总裁，在相关协议审批表及

付款申请上签字，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能保证公司依法及时

披露信息，未能保证 2022年半年报真实、准确、完整，是公司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高朝晖作为公司时任财务总监、副总裁，担任财务总监期间

在相关协议审批表及付款申请上签字，未关注到大额资金往来异

常，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能保证公司依法及时披露信息，未

能保证 2022年半年报、2022年年报真实、准确、完整，是公司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孙东洋作为时任总裁、董事，担任总裁期间未对公司投资项

目保持应有的审查关注，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能保证公司依

法及时披露信息，未能保证 2022年半年报、2022年年报真实、

准确、完整，是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上述人员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以及《股票

上市规则》第 1.4 条、第 2.1.2 条、第 4.3.1 条、第 4.3.5 条、第

4.4.2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及承诺书》中作出的承诺。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事项，规定期限内，相关责任主体均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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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议。

（二）纪律处分决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

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 13.2.3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纪律处

分实施标准》等有关规定，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对实际控制人俞发祥予以公开谴责，对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

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王衡，时任监事陈亚

文，时任财务总监、董事徐中平，时任董事长兼代总裁赖志林，

时任财务总监、副总裁高朝晖，时任总裁、董事孙东洋予以通报

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浙江省地方

金融管理局，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公开谴责的

当事主体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可于 15个交

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请

你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采

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

规事项，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

排查，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

作水平。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向本所提交经全



-8-

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

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范运

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

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4年 12月 30日


